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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41 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 

议程项目 31：航空安全与空中航行标准化 

关于航空监视雷达系统飞行检查周期的审查 

（由阿根廷提交，得到拉丁美洲民用航空委员会以下 20 个成员国的支持： 
阿鲁巴（荷兰王国）、伯利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智利、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 

巴拿马、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1 

执行摘要 

本工作文件介绍了关于《无线电助航设施测试手册》（Doc 8071 号文件）第 III 卷 —《监视雷达

系统测试》的拟议修订，以便更新有关飞行检查周期的规定。此次更新旨在简化和减少监视雷达的维

护费用及用于飞行检查活动的燃料。 

行动：请大会： 
a) 注意到本工作文件；和 
b) 请理事会审议在航空监视系统专家小组的框架内开展必要的技术分析，以修订《无线电助航

设施测试手册》（Doc 8071 号文件）第 III 卷 —《监视雷达系统测试》。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 
- 航空安全 
- 空中航行能力和效率 
- 环境保护 

财务影响： 本提案意味着主要由于节省飞行检查活动的所用燃料，从而减少碳排放，因此将减少

雷达系统的维护费用。 

参考文件： Doc 8071 号文件：《无线电助航设施测试手册》第 III 卷 —《监视雷达系统测试》 

                                                   
1 西班牙文本由阿根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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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本工作文件提议修订《无线电助航设施测试手册》（Doc 8071 号文件）第 III 卷 —《监视雷

达系统测试》，以期在保持运行的安全水平的同时，简化雷达系统维护程序。所衍生的效益包括减少

维护费用及相关的燃料消耗。 

1.2 为此，本提案包括一项审查和必要的修订，以解决第 III 卷附录所载有关无线电助航设施飞行

检查周期规定中存在的相互不一之处。 

1.3 同时，虑及持续监测的技术系统，还建议保留对雷达系统的飞行检查，以便用于调试、重大

改造及特殊情况。 

1.4 此举措包括关于对现有雷达系统的维护程序适用运行安全风险评估的建议。 

2. 分析 

2.1 前言中提到的《无线电助航设施测试手册》（Doc 8071 号文件），旨在“为通常所进行的测

试和检查范围提供一般指导，以确保无线电导航系统符合附件 10 所载的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

其中描述了为特定无线电助航设施进行的地面和飞行测试，并提供了与进行检查所需资源相关的信息。 

2.2 Doc 8071 号文件第 III 卷在其具体针对监视系统的章节及其附录中，包含关于监视雷达系统

（一次雷达和二次雷达）的测试规定，并且如该文件第 1.4.4 段（范围）所示，阐述了：“…监视感应

系统技术和运行性能的评估及测试方法。通过内置测试设备（BITE）对现代设备进行自动监测和测试，

极大地减少了大量地面测试的需求，并使这一活动能够经济可行。雷达系统良好运行所必需的定期检

查和维护行动（及其频率）与设备和系统密切相关。”第 1.5 节（监测和评价运行计划（OPLAN）监

视系统的原则），详细说明了附录 D — 雷达分析系统示例所载对监视系统性能进行监测的各种方法。 

2.3 尤其是附录 A — 飞行测试方法（Doc 8071 号文件第 III 卷）第 2.8 段在定期检查一节中规定：

“2.8  民用空中交通管制一次雷达和二次雷达设施在经过调试并投入使用后，不需要进行定期飞行检查。

相反，本手册所述的雷达性能参数须由 RTQC 或预防性/纠正性维护进行定期重新评估。只有在特定问

题调查的情况下，才有必要进行包括飞行检查在内的测量活动。”第 2.9段和第 2.10段描述了进行特殊

检查的条件。 

2.4 相比之下，附录B — 二次监视雷达（SSR）第2.5段提出了进行定期检查的建议，指出：“进

行例行飞行检查是为了确定设施性能是否持续符合规范并满足运行要求。例行飞行检查的建议频率为

间隔 120 天，从初检或年检开始，或加或减 30 天。在设备性能记录令人满意的情况下，管理部门可将

间隔时间延长至 365天。另一方面，如果对特定场所的设备性能存在质疑，则可能需要将例行检查的间

隔缩短至低于 12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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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3.1 鉴于《无线电助航设施测试手册》（Doc 8071 号文件）第 III 卷附录 A 与附录 B 之间存在差

异，并作为各国广泛使用的现行指导案文的改进机会，认为对 Doc 8071 号文件第 III 卷进行修订是必要

的。更适当的做法是，适用附录 A的规定，其中保留对调试以及 2.9至 2.10所界定情况下的飞行检查。 

3.2 此外，持续监测的技术系统以及对现有雷达系统维护程序适用安全风险评估的可能性，将导

致减少作为航空监视雷达系统维护之一部分的定期飞行检查的相关费用。 

— 完 — 


